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境监理工作暂行办法

（1991 年 8 月 29 日 国家环境保护局）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国发〈１９

９０〉６５号文）中关于“加强基层环境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执法力量”的

规定，为强化对工业污染源、海洋和自然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监理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领导下，依

法对辖区内污染源排放污染物情况和对海洋及生态破坏事件实施现场监督、检查，

并参与处理。

第三条 县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应设立环境监理机

构。环境监理机构内设立环境监理员，在有条件的地方，乡镇、街道也应设立专

职环境监理员，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执法队伍，充实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力量。

第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环境监理人员，应按规定列入行政或事业编制，

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足部分可按规定从环境保护补助费中给予适当补助。

第五条 环境监理机构职责：

１、贯彻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

２、依据主管环境保护部门的委托依法对辖区内单位或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

规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３、负责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放射性物质等超标排污费和排污

水费的征收工作。

４、负责排污费财务管理和排污费年度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排污费财务、

统计报表的编报汇审工作。

５、负责对海洋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并参与处理。



６、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纠纷的调查处理。

７、参与污染治理项目年度计划的编制，负责该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８、负责环境监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总结交流环境监理工作经验。

９、承担主管或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六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环境监理工作需要，为所属监理机构配备

监理车辆和通讯等设备、器材。

第七条 环境监理员职责：

１、对区内排污单位或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巡查、监督：

（１）各种污染源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

（２）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转情况；

２、环境污染事故、纠纷的现场调查。

３、超标排污费、排污水费以及与排污费有关的经济处罚款项的征收与催缴。

第八条 环境监理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熟悉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作风

正派，廉洁奉公。

２、县及县以上环境监理机构的环境监理人员应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或取

得初级以上技术职称，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两年以上。

３、乡镇、街道环境监理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一年以上或经３个月以上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培训。

第九条 凡在环境监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符合环境监理员条件，经同级环

境保护部门审查考核批准，报上一级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乡镇、街道环境监理员由县级环境保护部门考核与聘用。

第十条 环境监理员在执行任务时有如下权力：

１、对排放污染物现场进行调查、采样并查阅有关技术资料。

２、约见排污单位和破坏海洋、自然生态单位负责人及其有关人员。



３、制止违章排放污染物和破坏海洋、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一条 环境监理员有义务为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保守业务和技术秘密。

第十二条 环境监理员在执行任务时应统一标志，佩戴“中国环境监理”证

章，出示环境监理证件。环境监理标志、监理证章和证件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监制，

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统一颁发。凡不再胜任环境监理工作或调离环境监理工作岗位

者，应收回环境监理证件及证章，并报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对在环境监理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环境监

理员应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者，应给予批评与处分。情节严

重并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

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